
主动公开
[image: image1]
南府〔2013〕177号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关于丹灶镇珍丰路步行街片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的通告
    按照市、区“三旧”改造相关文件的精神，丹灶镇珍丰路步行街片区地块已被列入南海区“三旧”改造项目。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南海区人民政府决定对丹灶镇珍丰路步行街片区规划红线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商品房、房改房及产权商铺等房屋实施征收。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征收目的与依据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八条、第十三条规定，为实施旧城区改建等公共利益的需要，南海区人民政府决定对丹灶镇珍丰路步行街片区国有土地上的房屋进行征收。

    二、征收范围

    南海区丹灶镇珍丰路步行街片区规划红线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商品房、房改房及产权商铺等房屋。

    三、征收部门和实施单位

    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为本项目房屋征收部门，并委托佛山市南海区丹灶步行街三旧片区改造办公室为本项目房屋征收实施单位，负责房屋征收补偿安置的具体工作。

    四、征收补偿

    （一）经依法公开征求意见及召开听证会，并根据被征收人和社会公众意见对《丹灶镇珍丰路步行街片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确定《丹灶镇珍丰路步行街片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以下简称《征收补偿方案》，详见附件）。

    （二）征收范围内所有国有土地上房屋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标准给予补偿、奖励及补助。

    五、征收实施

    （一）该项目征收范围内的被征收人应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与房屋征收部门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确定搬迁时间和补偿金额。

    （二）该项目征收搬迁期限自2013年5月20日至2013年8月17日，具体房屋的搬迁期限由征收实施单位与被征收人协商确定，但不得迟于上述搬迁期限。

    （三）被征收人未能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与房屋征收部门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或被征收人不明确的，南海区人民政府将依法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并责令被征收人限期搬迁。

    （四）被征收人应在本征收决定规定时间内完成搬迁、清场，并将房屋移交佛山市南海区丹灶步行街三旧片区改造办公室。

    六、权利救济

    被征收人对本征收决定不服的，可在征收决定通告之日起60日内向佛山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征收决定通告之日起3个月内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期间本征收决定不停止执行。

    七、法律后果

    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南海区人民政府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八、信息公开

被征收人可于本征收决定通告之日起15日内到佛山市南海区丹灶步行街三旧片区改造办公室咨询及索取有关资料（地址：丹灶镇商业大道15号，联系电话：85406028）。

    附件：丹灶镇珍丰路步行街片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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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

                                2013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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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丹灶镇珍丰路步行街片区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按照市、区“三旧”改造相关文件的精神，丹灶镇珍丰路步行街片区地块已被列入南海区“三旧”改造项目。为保证该项目征收改造工作顺利开展，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征求各方意见和建议，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结合丹灶镇珍丰路步行街片区的实际情况，制订本方案。 

一、征收范围

征收范围包括：丹灶镇珍丰路步行街片区“三旧”改造项目规划红线图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房屋（详见附件1）。

二、征收部门和实施单位

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为本项目房屋征收部门，丹灶步行街“三旧”片区改造办公室为本项目房屋征收实施单位。
三、征收补偿方式

根据被征收房屋的使用功能，分住宅、商铺两大类进行补偿。相关补偿标准包含地价，国有土地使用权不再单独计补。本方案所称的住宅类是住宅、储物室和配套车房的统称。
（一）住宅类征收的补偿安置方式：实行房屋产权调换、货币补偿2种方式，由被征收人自行选择一种补偿安置方式。

1. 选择产权调换的，以房屋合法的套内建筑面积在征收实施单位提供的回迁房内调换同等套内建筑面积的回迁房。

2. 选择货币补偿的，以房屋合法的建筑面积计算。

（二）商铺类征收的补偿安置方式：实行房屋产权等值调换、货币补偿2种方式，由被征收人自行选择一种补偿安置方式。

1. 选择产权调换的，采取等值调换的原则确定调换商铺面积。

2. 选择货币补偿的，以产权商铺合法的建筑面积计算。

四、被征收房屋权属、用途和面积等核定办法

（一）有土地使用证、房屋产权证的，以权属证记载的权属、用途、面积以及楼龄为准。

（二）房屋买卖合同已经房管部门备案，但未办理土地、房屋权属证书的，以原房屋产权证或过户证明书记载的面积及用途为准。

（三）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应予补偿的其他情形，依据相关规定核定面积及用途。

五、产权调换办法

（一）住宅类产权调换标准和实施办法

1. 征收实施单位整合地块后，在征收红线范围内新建住宅楼用于房屋产权调换，被征收住宅（含有产权证的储物室、配套车房）与回迁房按套内建筑面积1：1比例调换。

2. 按照“面积近似”的原则，确定回迁房的户型。被征收人按“面积近似”原则选择回迁房。回迁房套内建筑面积小于被征收房屋合法的套内建筑面积的，小于部分的套内建筑面积以及按回迁房的分摊系数计算分摊面积，征收实施单位按本方案确定的被征收房屋同类住宅的货币补偿标准补偿给被征收人。

3. 回迁房套内建筑面积大于核定的被征收房屋套内建筑面积的，大于部分的套内建筑面积以及按回迁房的分摊系数计算分摊面积，增购部分按建筑面积实行分段计价：不超出5平方米（含5平方米）的部分，按2500元/平方米计算；5平方米至10平方米（含10平方米）的部分，按3500元/平方米计算；超出10平方米的部分按回迁房交付时的市场价结算。

4. 住宅临迁过渡安排

（1）临迁过渡期间安排

在临迁过渡期间，被征收人自行解决住所，征收实施单位自被征收人签订《房屋移交确认书》当月起至通知交付回迁房后2个月止向被征收人发放临时安置费。征收实施单位按住宅类核定建筑面积计算，第1个月至第24个月按15元/平方米·月的标准、第25个月至第48个月按18元/平方米·月的标准支付给被征收人作临时安置费。

（2）临迁过渡期限

从被征收人签订《房屋移交确认书》之日起至征收实施单位提供回迁房之日止，最长不超过4年。

5. 住宅回迁办法

（1）回迁房的交付标准        

回迁房为电梯楼房。按国家规定质量标准建设的毛坯房，整体建设标准与本项目征收红线范围内商品房（毛坯房）预售标准一致。

（2）回迁房的户型

回迁房按建筑面积大小分为六种户型：

	户型
	户型指标
	建筑面积

	A户型
	二房一厅一厨一卫
	约60平方米

	B户型
	二房一厅一厨一卫
	约70平方米

	C户型
	三房一厅一厨二卫
	约90平方米

	D户型
	三房一厅一厨二卫
	约100平方米

	E户型
	三房二厅一厨二卫
	约120平方米

	F户型
	四房二厅一厨二卫
	约140平方米


（3）回迁房的选择

回迁房建成后，按户型分批次通过公证处以摇珠的方式，随机确定回迁房。被征收人须服从经规划部门审批的小区建筑、公建规划以及住宅区的物业管理规定。

（4）回迁房的交付

征收实施单位在被征收人签订《房屋移交确认书》之日起48个月内将回迁房屋交付给被征收人。若不能在上述时间内将回迁房交付给被征收人使用，征收实施单位提高临时安置费标准。具体标准为：从逾期之日起，临时安置费按36元/平方米·月标准计算。被征收人需在征收实施单位通知交付回迁房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与征收实施单位签订《回迁房移交确认书》。

（二）商铺产权调换标准和实施办法

1. 由征收实施单位提供位于本项目征收红线范围内的首层或二层商铺供被征收人选择，按照等值调换的原则确定调换商铺面积。

2. 新商铺建成后，按面积分批次通过公证处以摇珠的方式，随机确定新商铺。被征收人须服从经规划部门审批的商业区建筑、公建规划以及商业区的物业管理规定。

3. 被征收商铺与被征收人选择的新商铺价值评估时点均为《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

4. 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新商铺评估价值超出被征收商铺可等值调换的部分，由被征收人向征收实施单位补缴相应的差价。

5. 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新商铺评估价值低于被征收商铺可等值调换的部分，由征收实施单位向被征收人补缴相应的差价。

6. 新商铺的评估费用由征收实施单位承担。

（三）商铺停产停业、临时安置补偿

被征收商铺因搬迁造成停产停业，由征收实施单位委托评估机构作出评估，根据评估值一次性给予适当的停产停业、临时安置补偿。

（四）室内装饰装修补偿

征收实施单位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聘请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对被征收房屋的室内装饰装修进行预评估，以预评估价值加上按核定的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00元的标准，作为本方案征收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住宅类及商铺的室内装饰装修补偿。

（五）搬迁费用补偿、回迁费用补助

1. 住宅类搬迁补偿费

按住宅类核定的建筑面积计算搬迁补偿费：建筑面积为60平方米及以下的，按1500元/户进行补偿；建筑面积超过60平方米的，在支付搬迁补偿费1500元/户的基础上，超出60平方米的部分按20元/平方米进行补偿。

2. 商铺搬迁补偿费

按核定的建筑面积计算搬迁补偿费：建筑面积为50平方米及以下的，按1500元/户进行补偿；建筑面积超过50平方米的，在支付搬迁补偿费1500元/户的基础上，超出50平方米的部分按20元/平方米进行补偿。

3. 回迁补助费

被征收房屋的回迁补助费按已发放的搬迁补偿费总额确定，发放时间为征收实施单位与被征收人签订《回迁房移交确认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

（六）附属设备迁移补偿、回迁补助费

1. 被征收房屋内的附属设备迁移按以下标准补偿

电话：100元/号；

网络：100元/条；

有线电视：100元/路；

空调迁移费：300元/台。

2. 附属设备回迁补助费

被征收房屋的附属设备回迁补助费按已发放的附属设备迁移补偿费的总额确定，发放时间为征收实施单位与被征收人签订《回迁房移交确认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
（七）回迁房室内车位的补贴

选择住宅类产权调换的被征收人，从本项目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计算，在45天内（含45天）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征收实施单位以回迁房交付时车位合同成交价的10%进行补贴，每户仅补贴一个车位。超过45天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征收实施单位不作补贴。

（八）奖励办法

1. 住宅类、商铺签约奖励

（1）住宅按核定的建筑面积计算签约奖励。从本项目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计算，在45天内（含45天）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按协议约定时间搬迁的被征收人，以50元/平方米进行一次性额外奖励；在46天至90天之间（含90天）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按协议约定时间搬迁的被征收人，按核定的房屋建筑面积计算，以15元/平方米进行一次性额外奖励；90天后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或未按协议约定时间搬迁的被征收人，不予奖励。

（2）商铺按核定的建筑面积计算签约奖励。从本项目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计算，在45天内（含45天）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按协议约定时间搬迁的被征收人，按货币补偿办法所确定的基本补偿费及室内装饰装修补偿总和的10%给予一次性额外奖励；在46天至90天之间（含90天）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按协议约定时间搬迁的被征收人，按货币补偿办法所确定的基本补偿费及室内装饰装修补偿总和的3%给予一次性额外奖励；90天后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或未按协议约定时间搬迁的被征收人，不予奖励。

2. 住宅类综合奖励

参考房地产价格评估公司提供的房屋价格预评估数据，按每栋楼房的综合奖励基价和每户住宅的奖励系数，对应计算出各住户的综合奖励。

（1）综合奖励基价为1100元/平方米。

（2）由房地产价格评估公司预评估得出每户住宅的市场预评估单价，片区内每户住宅的预评估单价与片区内钢混结构住宅的最低预评估单价的比再减去1，计算得出每户的奖励系数：

	奖励系数 ＝
	本户住宅预评估单价 
	-1

	
	片区内钢混结构住宅的最低预评估单价
	


（3）综合奖励＝综合奖励基价×奖励系数×建筑面积+5000元/户
（4）从本项目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计算，在45天内（含45天）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按协议约定时间搬迁的被征收人，可获得上述全部综合奖励；在46天至90天之间（含90天）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按协议约定时间搬迁的被征收人，可获得上述综合奖励的30%；90天后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或未按协议约定时间搬迁的被征收人，不予奖励。

3. 住宅类、商铺集体签约奖励

从本项目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计算，在45天内（含45天）该栋楼的全部被征收人均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按协议约定时间搬迁的，该栋楼的全部被征收人均可奖励10000元/户；45天后该栋楼全部被征收人未能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或未按协议约定时间全部搬迁的，不予奖励。如该栋楼包含住宅、储物室、配套车房以及商铺，住宅类签约与商铺签约是分别计算，互不影响集体签约奖励（详见本方案附件2）。
4. 住宅类回迁房装修奖励

从本项目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计算，在45天内（含45天）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按协议约定时间搬迁的被征收人，可选择以下两种奖励方式之一；45天后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或未按协议约定时间搬迁的被征收人，不予奖励。

（1）按核定的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奖励装修费500元；此装修奖励金额于征收实施单位与被征收人签订《回迁房移交确认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 

（2）奖励回迁房（住宅）基本装修，具体标准如下：

	房屋部位
	设备、设施标准

	内墙及天花
	墙灰批荡加白色乳胶漆，天花纸筋灰面加白色乳胶漆

	地面
	普通抛光地面砖

	窗户
	国标铝合金、5mm玻璃

	设置
	每户直供水、电表各一个（5-20A）、防盗门、楼梯灯用直供电表每栋一个，每层楼梯电灯一盒，全屋用铜芯电线、各层设消防箱，每栋楼设有信报箱

	厅
	防火门，普通抛光地面砖，50瓦光管一支，组合插一个，插座一个

	房
	夹板门，普通抛光地面砖，电灯一盏，插座两个

	厨房
	夹板门，普通马赛克，内墙贴1.5米高的白瓷片，电灯一盏，插座两个，水龙头两个

	浴室
	普通百叶塑料门，电灯一盏，插座一个，内墙贴1.5米高的白瓷片，水龙头一个

	厕所
	普通百叶塑料门，电灯一盏，插座一个，内墙贴1.5米高的白瓷片，水龙头一个，蹲式大便器一个

	阳台
	地面铺马赛克、拦河内贴瓷片


（九）办证问题

1. 回迁房的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证相关手续办理由征收实施单位负责。因办理回迁房的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证而产生的费用（含税费）则作如下处理：在被征收房屋核定的置换面积内的对应的办证费用（含税费），由征收实施单位负责，而增购部分对应的办证费用（含税费）由被征收人负责。回迁房的权属人原则上应为被征收人。其它费用（含物业维修基金和物业管理费）由被征收人负责。办证时间为征收实施单位通知交付回迁房后12个月内。

2. 购买回迁房室内车位的房屋产权证、土地使用证的办证手续及相关的所有办证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税费、物业维修基金、物业管理费等）由被征收人负责。

六、货币补偿办法

货币补偿适用于征收红线范围内不采用产权调换的住宅（含有产权证的储物室和配套车房）及商铺。

（一）基本补偿费

1. 住宅类

参考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公司对征收区域内住宅、储物室以及配套车房的预评估结果制定如下补偿标准：

钢混结构3500元/平方米；

砖混结构3000元/平方米；

砖木结构2200元/平方米。

以上补偿标准包含地价，土地使用权不再单独计补；被征收房屋的结构根据测绘、预评估进行确定。

2. 商铺类

参考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公司对征收区域内商铺的预评估结果制定如下补偿标准：

（1）丹灶镇珍丰路4号首层商铺补偿价格为25000元/平方米；二层商铺补偿价格为6000元/平方米；

（2）丹灶镇珍丰路35号商铺补偿价格为21000元/平方米；

（3）丹灶镇珍丰路37号商铺补偿价格为6000元/平方米；

（4）丹灶镇商业大道19号朝向向西的商铺补偿价格为27000元/平方米，朝向向南的商铺补偿价格为10000元/平方米；

以上补偿标准包含地价，土地使用权不再单独计补。

（二）室内装饰装修补偿

征收实施单位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聘请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对被征收房屋的室内装饰装修进行预评估，以预评估价值加上按核定的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00元的标准，作为本方案征收范围内国有土地上的住宅类及商铺的室内装饰装修补偿。

（三）搬迁费用补偿

1. 住宅类搬迁补偿费

按住宅类核定的建筑面积计算搬迁补偿费：建筑面积为60平方米及以下的，按1500元/户进行补偿；建筑面积超过60平方米的，在支付搬迁补偿费1500元/户的基础上，超出60平方米的部分按20元/平方米进行补偿。

2. 商铺搬迁补偿费

按核定的建筑面积计算搬迁补偿费：建筑面积为50平方米及以下的，按1500元/户进行补偿；建筑面积超过50平方米的，在支付搬迁补偿费1500元/户的基础上，超出50平方米的部分按20元/平方米进行补偿。

（四）被征收房屋内附属设备迁移补偿

电话：100元/号；

网络：100元/条；

有线电视：100元/路；

空调迁移费：300元/台。

（五）奖励办法

1. 住宅类综合奖励

参考房地产价格评估公司提供的房屋价格预评估数据，按每栋楼房的综合奖励基价和每户住宅的奖励系数，对应计算出各住户的综合奖励。

（1）综合奖励基价为1100元/平方米。

（2）由房地产价格评估公司预评估得出每户住宅的市场预评估单价，片区内每户住宅的预评估单价与片区内钢混结构住宅的最低预评估单价的比再减去1，计算得出每户的奖励系数：

	奖励系数 ＝
	本户住宅预评估单价 
	-1

	
	片区内钢混结构住宅的最低预评估单价
	


（3）综合奖励＝综合奖励基价×奖励系数×建筑面积+5000元/户

（4）从本项目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计算，在45天内（含45天）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按协议约定时间搬迁的被征收人，可获得上述全部综合奖励；在46天至90天之间（含90天）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按协议约定时间搬迁的被征收人，可获得上述综合奖励的30%；90天后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或未按协议约定时间搬迁的被征收人，不予奖励。

2. 住宅类、商铺签约奖励

住宅类、商铺按核定的建筑面积计算签约奖励。从本项目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计算，在45天内（含45天）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按协议约定时间搬迁的被征收人，按货币补偿办法所确定的基本补偿费及室内装饰装修补偿总和的10%给予一次性额外奖励；在46天至90天之间（含90天）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按协议约定时间搬迁的被征收人，按货币补偿办法所确定的基本补偿费及室内装饰装修补偿总和的3%给予一次性额外奖励；90天后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或未按协议约定时间搬迁的被征收人，不予奖励。

3. 住宅类、商铺集体签约奖励

从本项目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计算，在45天内（含45天）该栋楼的全部被征收人均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按协议约定时间搬迁的，该栋楼的全部被征收人均可奖励10000元/户；45天后该栋楼未能全部被征收人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或未按协议约定时间全部搬迁的，不予奖励。如该栋楼包含住宅、储物室、配套车房以及商铺，住宅类签约与商铺签约是分别计算，互不影响集体签约奖励（详见本方案附件2）。
4. 商铺搬迁期限奖励

商铺按户及核定的建筑面积计算搬迁期限奖励。从本项目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计算，在45天内（含45天）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按协议约定时间搬迁的被征收人，按货币补偿办法所确定的基本补偿费的3%加上30000元/户，作为本方案征收范围内国有土地上商铺的搬迁期限奖励；45天后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或未按协议约定时间搬迁的被征收人，不予奖励。

七、特殊说明

（一）已出资购买但因历史原因而未能办理权属证明的房屋，其建筑面积以及套内建筑面积按有关部门测绘核定计算。如上述房屋的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按照本方案的产权调换办法执行，但应扣除被征收房屋基本补偿费（货币补偿办法所确定的）3%作应缴未缴的办证费用。如上述房屋的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按照本方案的货币补偿办法执行，但应扣除被征收房屋基本补偿费（货币补偿办法所确定的）3%作应缴未缴的办证费用。

（二）专有使用权露台的补贴

在征收范围内，有部分的露台属被征收人长期专有使用但不享有所有权的，征收实施单位不作产权调换，不作货币补偿，不作奖励。征收实施单位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给予适当的一次性补贴。专有使用权露台的建筑面积以有关部门测绘核定为准。征收实施单位按照同类结构房屋基本补偿费（货币补偿办法所确定）的97%支付专有使用权露台的一次性补贴。

（三）被征收房屋属于房改优惠购买并未完税的房产，被征收人须自行到有关部门完善相关手续和明确权属比例，征收实施单位按照合法证明文件进行补偿。

    八、项目中被征收的各类房屋已由房屋征收实施单位预先委托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对被征收房屋进行合理评估，本方案的房屋征收补偿标准以不低于评估价格制定。被征收人对本方案的补偿标准有异议的，应当自本项目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房屋征收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由选定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在规定时间内协商选定，在规定时间内协商不成的，由房屋征收部门通过组织被征收人采取摇号的随机方式确定。被征收人或房屋征收部门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原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被征收人或者房屋征收部门对评估机构的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被征收房屋所在地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房屋征收评估、鉴定费用由委托人承担。但鉴定改变原评估结果的，鉴定费用由原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承担。复核评估费用由原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承担。房屋征收评估、鉴定费用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执行。评估、复核评估、鉴定评估的结果作为补偿标准补偿给被征收人，奖励办法不变。

九、补偿费支付及房产资料交付安排

货币补偿款的支付方式：由征收实施单位在指定的银行以划账方式支付。征收实施单位在被征收人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之日起1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全部的补偿费（不含奖励金）；在征收实施单位付清补偿费当日，被征收人须将被征收房屋的产权证、土地使用证及相关资料交给征收实施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被征收人应自本项目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120日内搬离所有物品，交付建构筑物，并与征收实施单位签订《房屋移交确认书》。征收实施单位在被征收人签订《房屋移交确认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除集体签约以及回迁房装修奖励以外的全部奖励金。集体签约奖励于该栋楼最后一名被征收人签订《房屋移交确认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回迁房装修奖励、回迁补助费及附属设备回迁补助费于征收实施单位与被征收人签订《回迁房移交确认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

十、住房困难和低收入家庭

按政府相关部门政策界定属于住房困难和低收入家庭的被征收人，按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十一、自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所有抢建、扩建、加建的地上附着物，不予补偿。

十二、已补偿的地上附着物产权属征收部门。被征收人应按期搬迁，并将地上附着物移交征收实施单位处置。

十三、被征收人要积极支持丹灶步行街片区的建设，服从城市更新和城市改造的需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无理阻挠。对辱骂、恐吓、殴打征收工作人员或阻挠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四、在动迁及征收过程中如遇到特殊情况，被征收人提出书面申请，征收实施单位按实际情况另行处理。

十五、其他

（一）为了保障被征收人的人身安全，搬迁期间被征收人不得自行拆除列入征收补偿范围内的任何建构筑物，包括门窗、防盗网及其他建构筑物等（家私、电器除外）。如擅自拆除，所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自行负责。

（二）被征收人与实际使用人不一致的，由其自行协商征收实施单位支付的全部款项归属。

十六、争议的解决

自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90日内为本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签约期限，被征收人未能在签约期限内与房屋征收部门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区人民政府将依法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并责令被征收人限期搬迁。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争议期间征收工作正常进行。
十七、本征收补偿方案由佛山市南海区丹灶步行街三旧片区改造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1．丹灶镇珍丰路步行街片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项目范围界限图

每栋楼集体签约奖励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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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编号 门   牌   号 户   数 房     号 用     途 45 天内集体签 约奖励

3 - 1 丹灶镇珍丰路 31 号 6 301 、 302 、 401 、 402 、 501 、 502 住宅 10000 元 / 户

7 丹灶镇珍丰路 25 号 12 201 、 202 、 203 、 205 、 206 、 207 、 209 、 301 、 305 、 306 、 307 、 309 住宅 10000 元 / 户

43 丹灶镇珍丰路 13 号 11   401 、 402 、 403 、 404 、 405 、 501 、 502 、 503 、 504 、 505 、 506 住宅 10000 元 / 户

65 丹灶镇珍丰路 8 号 8   202 、 203 、 301 、 302 、 303 、 304 、 305 、 402 住宅 10000 元 / 户

66 丹灶镇珍丰路 10 号 20   101 、 102 、 103 、 104 、 105 、 201 、 202 、 203 、 204 、 205 、 301 、 302 、 303 、 304 、 305 、 401 、 402 、 403 、 404 、 405 住宅 10000 元 / 户

69 丹灶镇珍丰路 6 号 8   301 、 302 、 303 、 304 、 401 、 402 、 403 、 404 住宅 10000 元 / 户

70 丹灶镇珍丰路 4 号 10   101 、 102 、 103 、 104 、 105 、 106 、 107 、 108 、 109 、 二楼网吧 商铺 10000 元 / 户

70 丹灶镇珍丰路 4 号 18   一座 ： 301 、 302 、 401 、 402 、 501 、 502 住宅 10000 元 / 户

二座 ： 301 、 302 、 401 、 402 、 501 、 502

三座 ： 301 、 302 、 401 、 402 、 501 、 502

74 - 4 丹灶镇丹峰街一巷 3 号 9   201 、 202 、 203 、 301 、 302 、 303 、 401 、 402 、 403 住宅 10000 元 / 户

87 丹灶镇丹峰街二巷 7 号 4   二楼西 、 二楼东 、 三楼西 、 三楼东 住宅 10000 元 / 户

92 丹灶镇丹峰街二巷 9 号 13   101 、 102 、 103 、 201 、 202 、 203 、 301 、 302 、 401 、 402 、 403 、 501 、 502 住宅 10000 元 / 户

188 - 1 丹灶镇海滨路 10 号 12   201 、 202 、 301 、 302 、 401 、 402 、 501 、 502 、 601 、 602 、 701 、 702 住宅 10000 元 / 户

188 - 2 丹灶镇海滨路 11 号 10   201 、 202 、 301 、 302 、 401 、 402 、 501 、 502 、 601 、 602 住宅 10000 元 / 户

188 - 3 丹灶镇海滨路 12 号 10   201 、 202 、 301 、 302 、 401 、 402 、 501 、 502 、 601 、 602 住宅 10000 元 / 户

204 丹灶镇珍丰路 27 号 之一 14   201 、 202 、 301 、 302 、 401 、 402 、 501 、 502 、 601 、 602 、 701 、 702 、 801 、 802 住宅 10000 元 / 户

207 丹灶镇商业大道 19 号 6 首层朝向西 、 南的商铺 6 间 商铺 10000 元 / 户

207 丹灶镇商业大道 19 号 18 201 、 202 、 203 、 301 、 302 、 303 、 401 、 402 、 403 、 501 、 502 、 503 、 601 、 602 、 603 、 701 、 702 、 703 住宅 10000 元 / 户

212 丹灶镇商业大道 17 号 21   二楼 、 201 、 202 、 203 、 204 、 301 、 302 、 303 、 304 、 401 、 402 、 403 、 404 、 501 、 502 、 503 、 504 、 601 、 602 、 603 、 604 住宅 10000 元 / 户

其他 5   自编号 ： 1 、 5 、 6 、 189 、 215 单栋住宅 10000 元 / 户

3   自编号 ： 47 、 50 、 203 土地 10000 元 / 户

附件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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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3：         每栋楼集体签约奖励户数

		编号		门牌号		户数		权属人		房号		用途		45天内集体签约奖励

		65		丹灶镇
珍丰路
8号		8		谢慧超		住宅202		住宅		10000元/户

								赵雪梅		住宅203		住宅

								李根志		住宅301		住宅

								张雪英		住宅302		住宅

								黄国华		住宅303		住宅

								麦子良		住宅304		住宅

								陈足全		住宅305		住宅

								梁田开		住宅402		住宅

		69		丹灶镇
珍丰路
6号		8		潘宜修/张丽珠		住宅301		住宅		10000元/户

								马照南		住宅302		住宅

								赵明威/李惠芳		住宅303		住宅

								易方/陈雁仪		住宅304		住宅

								冯丽芳		住宅401		住宅

								劳锦娴		住宅402		住宅

								符绍安/谢雪贞		住宅403		住宅

								陈万业/钟胜弟		住宅404		住宅

		70		丹灶镇
珍丰路
4号		10		何永泉/何炳辉		101号铺		商铺		10000元/户

								何永泉/何炳辉		102号铺		商铺

								何永泉/何炳辉		103号铺		商铺

								何月女		104号铺		商铺

								苏陆富		105号铺		商铺

								邵彩颜		106号铺		商铺

								邵彩燕		107号铺		商铺

								邵彩萍		108号铺		商铺

								刘湛初		109号铺		商铺

								杨瑜		二层网吧		商铺

		70		丹灶镇
珍丰路
4号		18		陈惠贞		一座301		住宅		10000元/户

								何养辉		一座302		住宅

								冯文谦、徐秀娟		一座401		住宅

								李齐好		一座402		住宅

								张燕珍		一座501		住宅

								谢燥明		一座502		住宅

								游庆枝、谭惠英		二座301		住宅

								潘国礼		二座302		住宅

								潘暖梅		二座401		住宅

								吴柏铭、李丽华		二座402		住宅

								李钊富、劳少芬		二座501		住宅

								罗根和、杜琼崧		二座502		住宅

								江健全、刘彩金		三座301		住宅

								赵执礼、伍祖爱		三座302		住宅

								劳博贤		三座401		住宅

								谭瑞佳、何福开		三座402		住宅

								黄泽辉		三座501		住宅

								潘昭伟、谢庆风		三座502		住宅

		66		丹灶镇
珍丰路
10号		20		李兰悦		住宅101		住宅		10000元/户

								徐国财、周月好		住宅102		住宅

								潘广湛		住宅103		住宅

								丹灶供销社		住宅104		住宅

								黄锦霞		住宅105		住宅

								陈啟帮		住宅201		住宅

								徐俭成、陈焕霞		住宅202		住宅

								梁国祥、何连弟		住宅203		住宅

								吴爱银		住宅204		住宅

								谢伍仔		住宅205		住宅

								陈显泳		住宅301		住宅

								陆兆辉、孔爱欢		住宅302		住宅

								陈香林、吴桂珠		住宅303		住宅

								陈石、游醒仪		住宅304		住宅

								何正昌、李杏枝		住宅305		住宅

								何耀辉、李令英		住宅401		住宅

								何国浩、林金妹		住宅402		住宅

								欧显康、梁细开		住宅403		住宅

								潘大坚、梁次开		住宅404		住宅

								萧青山、彭凤洁		住宅405		住宅

		43
44		丹灶镇
珍丰路
13号		11		李兆强、梁银开		住宅401		住宅		10000元/户

								周淦泉、黄锦华		住宅402		住宅

								何真泉、谢文仙		住宅403		住宅

								李永纯、李瑶玟		住宅404		住宅

								叶广贤、邓惠霞		住宅405		住宅

								胡应珠、朱月婵		住宅501		住宅

								严其生、欧德莹		住宅502		住宅

								陈冠棠、陈群欢		住宅503		住宅

								黄许峰		住宅504		住宅

								梁润辉		住宅505		住宅

								黎日平、蔡爱见		住宅506		住宅

		188-1		丹灶镇
海滨路
10号		12		何如亮		A201		住宅		10000元/户

								刘乐民		A202		住宅

								杨桃开		A301		住宅

								梁崇初		A302		住宅

								陈文佳		A401		住宅

								陈文佳		A1号铺		储物室

								梁德智		A402		住宅

								曾庆平		A501		住宅

								劳月欢		A502		住宅

								莫定全		A601		住宅

								陈再英、谢秀梅		A602		住宅

								李兆华		A701		住宅

								陈苏妹		A702		住宅

		188-2		丹灶镇
海滨路
11号		10		冯敏红		B201		住宅		10000元/户

								何妙芬		B202		住宅

								张应锡		B301		住宅

								黎少琼		B302		住宅

								关超活		B401		住宅

								陈守宜		B402		住宅

								李伟键		B501		住宅

								李响		B502		住宅

								周通国		B601		住宅

								欧转好		B602		住宅

		188-3		丹灶镇
海滨路
12号		10		杨永准		C201		住宅		10000元/户

								谢超然		C202		住宅

								杨会宏		C301		住宅

								陈政炼		C302		住宅

								张国彬		C401		住宅

								陈标洪		C402		住宅

								何洁萍		C501		住宅

								陈海兆		C502		住宅

								刘津照		C601		住宅

								刘雪媚		C602		住宅

		207		丹灶镇
商业大道
19号		6		陈伟坤		首层		商铺		10000元/户

								潘惠英		首层		商铺

								梁联英		首层		商铺

								符日英		首层		商铺

								陈同裕		首层		商铺

								陈同裕		首层		商铺

		207		丹灶镇
商业大道
19号		18		张志华		201		住宅		10000元/户

								张焕华		202		住宅

								何丽珊		203		住宅

								冯仕椿		301		住宅

								李广流		302		住宅

								徐顺初		303		住宅

								罗炳锦		401		住宅

								游声溢		402		住宅

								张醒泉		403		住宅

								陈敏红		501		住宅

								陈铭华		502		住宅

								李广流		503		住宅

								张绍力		601		住宅

								苏启权		602		住宅

								张金成		603		住宅

								张志华		701		住宅

								张志华		702		住宅

								张志华		703		住宅

		204		丹灶镇
珍丰路
27号之一		14		冯庆连		201		住宅		10000元/户

								梁绍泉		202		住宅

								方英和		301		住宅

								黄新强、梁欣嘉		302		住宅

								刘根培		401		住宅

								陈群芳		402		住宅

								吴庆细		501		住宅

								钟猛烈		502		住宅

								吴建雄、邬秋云		601		住宅

								刘华照、朱凯贤		602		住宅

								梁淑仪		701		住宅

								李月坤		702		住宅

								黄庆芬		801		住宅

								吴灿明		802		住宅

		210		丹灶镇
商业大道
17号		21		梁国权		二楼		住宅		10000元/户

		210
211
212						邵国平、区燕佳		201		住宅

								何静玉		202		住宅

								程小平、钟倩兰		203		住宅

								李锦芳		204		住宅

								谢其虾、罗月兴		301		住宅

								邓玉霞		302		住宅

								冼志红		303		住宅

								张锐光、张亮明		304		住宅

								史久渊		401		住宅

								梁志基、谭国冰		402		住宅

								吴其润		403		住宅

								劳爱英		404		住宅

								黄东海		501		住宅

								游庆佳		502		住宅

								冯爱生		503		住宅

								麦子良		504		住宅

								孔得金		601		住宅

								吕茂清		602		住宅

								杨雪玉		603		住宅

								张醒辉、张就辉		604		住宅

		7		丹灶镇
珍丰路
25号		12		梁联英		住宅201		住宅		10000元/户

								张少英		住宅202		住宅

								陈庆荣		住宅203		住宅

								叶森泉		住宅205		住宅

								潘大坚		住宅206		住宅

								罗苏妹		住宅207		住宅

								张冠保		住宅209		住宅

								陈伟、方添弟		住宅301		住宅

								冯永恒		住宅305		住宅

								徐华		住宅306		住宅

								冯庆球、苏更欢		住宅307		住宅

								钟尧帮		住宅309		住宅

		3-1
3-2		丹灶镇
珍丰路
31号		6		张国池		住宅301		住宅		10000元/户

								邓大瑞		住宅302		住宅

								刘明照		住宅401		住宅

								邓英		住宅402		住宅

								周应通		住宅501		住宅

								谭达希		住宅502		住宅

		74-4
81
82-2		丹灶镇
丹峰街
一巷3号		9		梁棉		住宅201		住宅		10000元/户

								邓善康		住宅202		住宅

								李贤基		住宅203		住宅

								陈桂芬		住宅301		住宅

								邓英		住宅302		住宅

								乡啟文		住宅303		住宅

								陈然华		住宅401		住宅

								梁碧仪		住宅402		住宅

								冯耀维		住宅403		住宅

		87		丹灶镇
丹峰街
二巷7号		4		方守湛		二楼西		住宅		10000元/户

								邓善通		二楼东		住宅

								黎大涛		三楼西		住宅

								廖荣新		三楼东		住宅

		92		丹灶镇
丹峰街
二巷9号		13		梁娲群		住宅101		住宅		10000元/户

								张国定		住宅102		住宅

								陈伴枝		住宅103		住宅

								莫俭成		住宅201		住宅

								刘胜勋		住宅202		住宅

								陈锦红		住宅203		住宅

								蔡民安		住宅301		住宅

								何灶泉		住宅302		住宅

								赖巨成		住宅401		住宅

								陈伟雄		住宅402		住宅

								陈荣安		住宅403		住宅

								陈志安		住宅501		住宅

								何忠大		住宅502		住宅

		14		14				未知				储物室

		16-2		16-2		1		未知				储物室

		1		丹灶镇珍丰路
35号		1		苏体荣				商铺

						1						住宅

		5		无		1		邓英				住宅

		6		无		1		林有				住宅

		8		丹灶镇珍丰路
27号		1		土资				住宅

		37		丹灶镇
海滨路
23号		1		胡世锬				土地

		9		丹灶镇
珍丰路
23号		1		佛山市
南海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商铺

						1						住宅

						1						土地

		11		无		1		徐铭成				土地

		47		无		1		刘显珍、刘灶梅、供销社				土地

		50		无		1		梁银开、邓惠霞、供销社				土地

		189		丹灶镇海滨路
13号		1		邓伟洪				住宅

						1		土资				土地

		203		30、31、32		1		土资（陈锦桐）				土地

		215		丹灶镇珍丰路
37号		1		周振				商铺

								梁奀仔				住宅





Sheet2

		每栋楼集体签约奖励户数

		自编号		门 牌 号		户 数		房  号		用  途		45天内集体签约奖励

		3-1		丹灶镇珍丰路31号		6		301、302、401、402、501、502		住宅		10000元/户

		7		丹灶镇珍丰路25号		12		201、202、203、205、206、207、209、301、305、306、307、309		住宅		10000元/户

		43		丹灶镇珍丰路13号		11		401、402、403、404、405、501、502、503、504、505、506		住宅		10000元/户

		65		丹灶镇珍丰路8号		8		202、203、301、302、303、304、305、402		住宅		10000元/户

		66		丹灶镇珍丰路10号		20		101、102、103、104、105、201、202、203、204、205、301、302、303、304、305、401、402、403、404、405		住宅		10000元/户

		69		丹灶镇珍丰路6号		8		301、302、303、304、401、402、403、404		住宅		10000元/户

		70		丹灶镇珍丰路4号		10		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二楼网吧		商铺		10000元/户

		70		丹灶镇珍丰路4号		18		一座：301、302、401、402、501、502		住宅		10000元/户

								二座：301、302、401、402、501、502

								三座：301、302、401、402、501、502

		74-4		丹灶镇丹峰街一巷3号		9		201、202、203、301、302、303、401、402、403		住宅		10000元/户

		87		丹灶镇丹峰街二巷7号		4		二楼西、二楼东、三楼西、三楼东		住宅		10000元/户

		92		丹灶镇丹峰街二巷9号		13		101、102、103、201、202、203、301、302、401、402、403、501、502		住宅		10000元/户

		188-1		丹灶镇海滨路10号		12		201、202、301、302、401、402、501、502、601、602、701、702		住宅		10000元/户

		188-2		丹灶镇海滨路11号		10		201、202、301、302、401、402、501、502、601、602		住宅		10000元/户

		188-3		丹灶镇海滨路12号		10		201、202、301、302、401、402、501、502、601、602		住宅		10000元/户

		204		丹灶镇珍丰路27号
之一		14		201、202、301、302、401、402、501、502、601、602、701、702、801、802		住宅		10000元/户

		207		丹灶镇商业大道19号		6		首层朝向西、南的商铺6间		商铺		10000元/户

		207		丹灶镇商业大道19号		18		201、202、203、301、302、303、401、402、403、501、502、503、601、602、603、701、702、703		住宅		10000元/户

		212		丹灶镇商业大道17号		21		二楼、201、202、203、204、301、302、303、304、401、402、403、404、501、502、503、504、601、602、603、604		住宅		10000元/户

		其他				5		自编号：1、5、6、189、215		单栋住宅		10000元/户

						3		自编号：47、50、203		土地		10000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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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3：         每栋楼集体签约奖励户数

		编号		门牌号		户数		权属人		房号		用途		45天内集体签约奖励

		65		丹灶镇
珍丰路
8号		8		谢慧超		住宅202		住宅		10000元/户

								赵雪梅		住宅203		住宅

								李根志		住宅301		住宅

								张雪英		住宅302		住宅

								黄国华		住宅303		住宅

								麦子良		住宅304		住宅

								陈足全		住宅305		住宅

								梁田开		住宅402		住宅

		69		丹灶镇
珍丰路
6号		8		潘宜修/张丽珠		住宅301		住宅		10000元/户

								马照南		住宅302		住宅

								赵明威/李惠芳		住宅303		住宅

								易方/陈雁仪		住宅304		住宅

								冯丽芳		住宅401		住宅

								劳锦娴		住宅402		住宅

								符绍安/谢雪贞		住宅403		住宅

								陈万业/钟胜弟		住宅404		住宅

		70		丹灶镇
珍丰路
4号		10		何永泉/何炳辉		101号铺		商铺		10000元/户

								何永泉/何炳辉		102号铺		商铺

								何永泉/何炳辉		103号铺		商铺

								何月女		104号铺		商铺

								苏陆富		105号铺		商铺

								邵彩颜		106号铺		商铺

								邵彩燕		107号铺		商铺

								邵彩萍		108号铺		商铺

								刘湛初		109号铺		商铺

								杨瑜		二层网吧		商铺

		70		丹灶镇
珍丰路
4号		18		陈惠贞		一座301		住宅		10000元/户

								何养辉		一座302		住宅

								冯文谦、徐秀娟		一座401		住宅

								李齐好		一座402		住宅

								张燕珍		一座501		住宅

								谢燥明		一座502		住宅

								游庆枝、谭惠英		二座301		住宅

								潘国礼		二座302		住宅

								潘暖梅		二座401		住宅

								吴柏铭、李丽华		二座402		住宅

								李钊富、劳少芬		二座501		住宅

								罗根和、杜琼崧		二座502		住宅

								江健全、刘彩金		三座301		住宅

								赵执礼、伍祖爱		三座302		住宅

								劳博贤		三座401		住宅

								谭瑞佳、何福开		三座402		住宅

								黄泽辉		三座501		住宅

								潘昭伟、谢庆风		三座502		住宅

		66		丹灶镇
珍丰路
10号		20		李兰悦		住宅101		住宅		10000元/户

								徐国财、周月好		住宅102		住宅

								潘广湛		住宅103		住宅

								丹灶供销社		住宅104		住宅

								黄锦霞		住宅105		住宅

								陈啟帮		住宅201		住宅

								徐俭成、陈焕霞		住宅202		住宅

								梁国祥、何连弟		住宅203		住宅

								吴爱银		住宅204		住宅

								谢伍仔		住宅205		住宅

								陈显泳		住宅301		住宅

								陆兆辉、孔爱欢		住宅302		住宅

								陈香林、吴桂珠		住宅303		住宅

								陈石、游醒仪		住宅304		住宅

								何正昌、李杏枝		住宅305		住宅

								何耀辉、李令英		住宅401		住宅

								何国浩、林金妹		住宅402		住宅

								欧显康、梁细开		住宅403		住宅

								潘大坚、梁次开		住宅404		住宅

								萧青山、彭凤洁		住宅405		住宅

		43
44		丹灶镇
珍丰路
13号		11		李兆强、梁银开		住宅401		住宅		10000元/户

								周淦泉、黄锦华		住宅402		住宅

								何真泉、谢文仙		住宅403		住宅

								李永纯、李瑶玟		住宅404		住宅

								叶广贤、邓惠霞		住宅405		住宅

								胡应珠、朱月婵		住宅501		住宅

								严其生、欧德莹		住宅502		住宅

								陈冠棠、陈群欢		住宅503		住宅

								黄许峰		住宅504		住宅

								梁润辉		住宅505		住宅

								黎日平、蔡爱见		住宅506		住宅

		188-1		丹灶镇
海滨路
10号		12		何如亮		A201		住宅		10000元/户

								刘乐民		A202		住宅

								杨桃开		A301		住宅

								梁崇初		A302		住宅

								陈文佳		A401		住宅

								陈文佳		A1号铺		储物室

								梁德智		A402		住宅

								曾庆平		A501		住宅

								劳月欢		A502		住宅

								莫定全		A601		住宅

								陈再英、谢秀梅		A602		住宅

								李兆华		A701		住宅

								陈苏妹		A702		住宅

		188-2		丹灶镇
海滨路
11号		10		冯敏红		B201		住宅		10000元/户

								何妙芬		B202		住宅

								张应锡		B301		住宅

								黎少琼		B302		住宅

								关超活		B401		住宅

								陈守宜		B402		住宅

								李伟键		B501		住宅

								李响		B502		住宅

								周通国		B601		住宅

								欧转好		B602		住宅

		188-3		丹灶镇
海滨路
12号		10		杨永准		C201		住宅		10000元/户

								谢超然		C202		住宅

								杨会宏		C301		住宅

								陈政炼		C302		住宅

								张国彬		C401		住宅

								陈标洪		C402		住宅

								何洁萍		C501		住宅

								陈海兆		C502		住宅

								刘津照		C601		住宅

								刘雪媚		C602		住宅

		207		丹灶镇
商业大道
19号		6		陈伟坤		首层		商铺		10000元/户

								潘惠英		首层		商铺

								梁联英		首层		商铺

								符日英		首层		商铺

								陈同裕		首层		商铺

								陈同裕		首层		商铺

		207		丹灶镇
商业大道
19号		18		张志华		201		住宅		10000元/户

								张焕华		202		住宅

								何丽珊		203		住宅

								冯仕椿		301		住宅

								李广流		302		住宅

								徐顺初		303		住宅

								罗炳锦		401		住宅

								游声溢		402		住宅

								张醒泉		403		住宅

								陈敏红		501		住宅

								陈铭华		502		住宅

								李广流		503		住宅

								张绍力		601		住宅

								苏启权		602		住宅

								张金成		603		住宅

								张志华		701		住宅

								张志华		702		住宅

								张志华		703		住宅

		204		丹灶镇
珍丰路
27号之一		14		冯庆连		201		住宅		10000元/户

								梁绍泉		202		住宅

								方英和		301		住宅

								黄新强、梁欣嘉		302		住宅

								刘根培		401		住宅

								陈群芳		402		住宅

								吴庆细		501		住宅

								钟猛烈		502		住宅

								吴建雄、邬秋云		601		住宅

								刘华照、朱凯贤		602		住宅

								梁淑仪		701		住宅

								李月坤		702		住宅

								黄庆芬		801		住宅

								吴灿明		802		住宅

		210		丹灶镇
商业大道
17号		21		梁国权		二楼		住宅		10000元/户

		210
211
212						邵国平、区燕佳		201		住宅

								何静玉		202		住宅

								程小平、钟倩兰		203		住宅

								李锦芳		204		住宅

								谢其虾、罗月兴		301		住宅

								邓玉霞		302		住宅

								冼志红		303		住宅

								张锐光、张亮明		304		住宅

								史久渊		401		住宅

								梁志基、谭国冰		402		住宅

								吴其润		403		住宅

								劳爱英		404		住宅

								黄东海		501		住宅

								游庆佳		502		住宅

								冯爱生		503		住宅

								麦子良		504		住宅

								孔得金		601		住宅

								吕茂清		602		住宅

								杨雪玉		603		住宅

								张醒辉、张就辉		604		住宅

		7		丹灶镇
珍丰路
25号		12		梁联英		住宅201		住宅		10000元/户

								张少英		住宅202		住宅

								陈庆荣		住宅203		住宅

								叶森泉		住宅205		住宅

								潘大坚		住宅206		住宅

								罗苏妹		住宅207		住宅

								张冠保		住宅209		住宅

								陈伟、方添弟		住宅301		住宅

								冯永恒		住宅305		住宅

								徐华		住宅306		住宅

								冯庆球、苏更欢		住宅307		住宅

								钟尧帮		住宅309		住宅

		3-1
3-2		丹灶镇
珍丰路
31号		6		张国池		住宅301		住宅		10000元/户

								邓大瑞		住宅302		住宅

								刘明照		住宅401		住宅

								邓英		住宅402		住宅

								周应通		住宅501		住宅

								谭达希		住宅502		住宅

		74-4
81
82-2		丹灶镇
丹峰街
一巷3号		9		梁棉		住宅201		住宅		10000元/户

								邓善康		住宅202		住宅

								李贤基		住宅203		住宅

								陈桂芬		住宅301		住宅

								邓英		住宅302		住宅

								乡啟文		住宅303		住宅

								陈然华		住宅401		住宅

								梁碧仪		住宅402		住宅

								冯耀维		住宅403		住宅

		87		丹灶镇
丹峰街
二巷7号		4		方守湛		二楼西		住宅		10000元/户

								邓善通		二楼东		住宅

								黎大涛		三楼西		住宅

								廖荣新		三楼东		住宅

		92		丹灶镇
丹峰街
二巷9号		13		梁娲群		住宅101		住宅		10000元/户

								张国定		住宅102		住宅

								陈伴枝		住宅103		住宅

								莫俭成		住宅201		住宅

								刘胜勋		住宅202		住宅

								陈锦红		住宅203		住宅

								蔡民安		住宅301		住宅

								何灶泉		住宅302		住宅

								赖巨成		住宅401		住宅

								陈伟雄		住宅402		住宅

								陈荣安		住宅403		住宅

								陈志安		住宅501		住宅

								何忠大		住宅502		住宅

		14		14				未知				储物室

		16-2		16-2		1		未知				储物室

		1		丹灶镇珍丰路
35号		1		苏体荣				商铺

						1						住宅

		5		无		1		邓英				住宅

		6		无		1		林有				住宅

		8		丹灶镇珍丰路
27号		1		土资				住宅

		37		丹灶镇
海滨路
23号		1		胡世锬				土地

		9		丹灶镇
珍丰路
23号		1		佛山市
南海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商铺

						1						住宅

						1						土地

		11		无		1		徐铭成				土地

		47		无		1		刘显珍、刘灶梅、供销社				土地

		50		无		1		梁银开、邓惠霞、供销社				土地

		189		丹灶镇海滨路
13号		1		邓伟洪				住宅

						1		土资				土地

		203		30、31、32		1		土资（陈锦桐）				土地

		215		丹灶镇珍丰路
37号		1		周振				商铺

								梁奀仔				住宅





Sheet2 (2)

		每幢楼集体签约奖励户数

		编 号		门 牌 号		户 数		房  号		用  途		45天内集体签约奖励

		65		丹灶镇珍丰路8号		8		202、203、301、302、303、304、305、402		住宅		10000元/户

		69		丹灶镇珍丰路6号		8		301、302、303、304、401、402、403、404		住宅		10000元/户

		70		丹灶镇珍丰路4号		10		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二楼网吧		商铺		10000元/户

		70		丹灶镇           珍丰路
4号		18		一座：301、302、401、402、501、502		住宅		10000元/户

								二座：301、302、401、402、501、502

								三座：301、302、401、402、501、502

		66		丹灶镇珍         丰路10号		20		101、102、103、104、105、201、202、203、204、205、301、302、303、304、305、401、402、403、404、405		住宅		10000元/户

		43		丹灶镇珍丰路13号		11		401、402、403、404、405、501、502、503、504、505、506		住宅		10000元/户

		188-1		丹灶镇海滨路10号		12		201、202、301、302、401、402、501、502、601、602、701、702		住宅		10000元/户

		188-2		丹灶镇海滨路11号		10		201、202、301、302、401、402、501、502、601、602		住宅		10000元/户

		188-3		丹灶镇海滨路12号		10		201、202、301、302、401、402、501、502、601、602		住宅		10000元/户

		207		丹灶镇商业大道19号		6		首层		商铺		10000元/户

		207		丹灶镇商业大道19号		18		201、202、203、301、302、303、401、402、403、501、502、503、601、602、603、701、702、703		住宅		10000元/户

		204		丹灶镇珍丰路
27号之一		14		201、202、301、302、401、402、501、502、601、602、701、702、801、802		住宅		10000元/户

		212		丹灶镇商业大道
17号		21		二楼、201、202、203、204、301、302、303、304、401、402、403、404、501、502、503、504、601、602、603、604		住宅		10000元/户

		7		丹灶镇珍丰路25号		12		201、202、203、205、206、207、209、301、305、306、307、309		住宅		10000元/户

		3-1		丹灶镇珍丰路31号		6		301、302、401、402、501、502		住宅		10000元/户

		74-4		丹灶镇丹峰街一巷3号		9		201、202、203、301、302、303、401、402、403		住宅		10000元/户

		87		丹灶镇丹峰街二巷7号		4		二楼西、二楼东、三楼西、三楼东		住宅		10000元/户

		92		丹灶镇丹峰街二巷9号		13		101、102、103、201、202、203、301、302、401、402、403、501、502		住宅		10000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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